[image: image3.wmf]
克安办发〔2016〕10号
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做好大风天火灾防控工作的紧急通知

各区人民政府，市政府各委办局、各有关单位：

进入3月份以来，大风等灾害天气频发，风干物燥，各类火灾诱发因素明显增加，吐鲁番市、巴州和硕县等地相继发生多起大风天火灾，造成较大财产损失。自治区政府副主席穆铁里甫·哈斯木在《应急快报》（第33期）上批示：“要认真分析研判本辖区火灾防控工作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严格落实监管职责和单位火灾防控措施，狠抓消防安全网格化管理，扎实开展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切实做好大风天期间火灾防控工作，坚决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为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领导重要批示精神，切实做好春季大风天火灾防控工作，有效预防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的发生，确保我市火灾形势的稳定，现就有关要求通知如下：

一、科学研判形势，增强做好大风天火灾防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

当前，我市已进入春季火灾易发高发期，各项工农业活动恢复生产，施工工地陆续开工，交叉作业频繁，加之清明节临近，群众焚纸祭祀等室外用火明显增多，稍有不慎极易再次引发火烧联营的大风天火灾事故，消防安全形势异常严峻。各区政府、各有关单位要高度重视，切实克服麻痹松懈思想，针对大风天及清明节火灾规律和特点，认真分析研判辖区火灾防控工作的突出问题和薄弱环节，研究制定切合实际的火灾防控措施，最大限度地预防和减少大风季节火灾和亡人火灾事故发生。

二、强化监督检查，突出重点场所、区域的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工作

各区要坚持对消防违法行为“零容忍”，对火灾隐患“零迁就”，紧盯人员密集场所、高层和地下建筑、易燃易爆单位、棉花加工储存企业、粮库等可燃物资集中场所，加大对重大火灾隐患单位、棚户区、工业园区和劳动密集型企业“四类场所”的治理力度，督促各单位落实逐级消防安全责任制和各项防范措施，指导单位制定和完善灭火应急疏散预案并开展一次演练，广泛动员街道办事处、社区、农村基层组织、公安派出所加强对辖区耐火等级较低且人员密集的住宅区和乡镇的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建立群防群治组织。市农业综合开发区管委会要结合自身特点，重点加强对开发区内棉花、畜牧、草场、粮储等场所的用火管理，迅速组织人员开展行之有效的检查和宣传工作，及时消除火灾隐患。清明节前，各区要组织民政、文物、宗教、旅游、消防等部门，对公墓、陵园等祭祀场所以及文物古建筑、旅游风景区为重点，开展消防安全专项检查，重点检查消防水源、消防设施、疏散通道等是否符合消防安全要求，是否完好有效，防止火灾险情的发生。

三、加强宣传教育，提高全社会群防群治的火灾防控基础

各区要结合春季大风天气和清明节期间火灾特点，有针对性的开展消防宣传教育工作，强化消防基层基础工作。一是要加强微型消防站建设。要按照“建、管、用”并重的原则，加快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和街道社区微型消防站建设，配备必要的消防装备器材和专兼职消防队员，加强对日常运行、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确保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能够及时有效处置。二是要加强区域联防协作组织建设。要按照“位置相邻”或“行业相近”的原则，推动一定区域内火灾风险较高的单位建立消防安全区域联防协作关系，开展互查互检、培训演练，提高区域应急联动能力，形成群防群治合力。三是要提升弱势群体聚集场所的火灾防控能力。要认真贯彻落实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积极推动发挥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火灾防控作用的实施意见》等有关文件要求，对老年人、少年儿童、残疾人等聚集场所进行认真排查梳理，结合区域性火灾隐患整治工作，推广安装独立式感烟火灾探测报警器、简易喷淋系统，提高单位技防水平。同时要充分利用各类媒体加大消防宣传力度，在广播、电视、报刊设立消防宣传专版，做好大风天气气象预警，发布大风天防火公告，发送大风季节提示性短信，深入开展消防宣传“七进”和人员密集场所“三提示”活动，组织社区居委会和消防志愿者服务队，深入人员密集场所等重点区域，采取播放影视资料、散发消防知识传单、接受群众咨询等方式，开展火灾事故警示性宣传教育和消防安全常识普及工作。清明节期间，各单位要结合春季防火工作和当地的祭祀风俗，积极开展“文明祭扫、平安清明”消防安全宣传教育，提高群众消防安全意识和自防自救能力。
四、加强执勤备战，扎实做好灭火救援各项准备工作

市公安消防支队和油田公司消防支队要紧紧围绕大风天气火灾特点，深入开展辖区大风天防火重点单位的“六熟悉”，认真制定和完善灭火救援预案，加强对城乡易燃建筑密集区、露天堆场以及大风天、缺水条件下的灭火救援技战术研究，并组织开展实战演练。要加强与气象、安监等部门的联系，密切注意大风天气象预报，进一步加强执勤备战和重点区域重点时段防控，认真组织开展对执勤车辆和装备器材的检查和维护保养，补充抗灾、救灾物资，做好灭火救援准备工作，确保一旦发生火灾事故，能够快速反应、迅速出动、有效处置。同时，要严格落实参战官兵的个人防护措施，确保官兵人身安全。
各区政府、各有关单位要加强值班备勤，严格执行信息报送有关规定和要求，重大、紧急信息及时报告市安委会办公室、市公安消防支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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